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人车分流区域照度检测报告
依据标准：
1. 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（CJJ 45-2015）
2. 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（GB 50034-2013）
3. 《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》（GB 51309-2018）
4. 《照明测量方法》（GB/T 5700-2008）
5. 项目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文件、道路照明设计文件
一、检测概况
1.1 检测对象及范围

	检测区域
	检测范围
	设计照度要求
	检测目的

	历史建筑区（A 区）- 全步行区
	主通道、次通道、标识区域、应急通道
	平均照度 15~20lx，标识表面≥20lx，应急≥5lx
	验证步行区夜间通行安全照明，适配防滑路面湿态识别

	新建商业区（B 区）- 限行区
	行人道、车行道、商铺门前、停车场
	平均照度 20~30lx，标识表面≥15lx，应急≥5lx
	保障人车分流通行识别，满足商业活动照明需求

	出入口与过渡区
	管控岗亭周边、分流通道、应急通道
	平均照度 25~30lx，应急通道≥10lx
	确保夜间人车分流管控精准，应急响应照明可靠


1.2 检测方法与设备
1. 检测方法：采用中心布点法（主通道）+ 四角布点法（局部区域），测点间距 2m×2m，距地面 1.0m 高度测量；
1. 检测设备：一级精度照度计（型号：TES-1332A，检定证书编号：J202603015），测量前预热 30min，电压稳定在额定值 ±2% 内；
1. 环境条件：检测期间无降水、无积水，路面干燥（同步记录湿态模拟测试数据），风速≤3m/s，无杂散光干扰。
二、分区域照度检测结果
2.1 历史建筑区（A 区）- 全步行区

	检测项目
	标准要求（CJJ 45-2015）
	实测结果（干态 / 湿态模拟）
	单项评定

	路面平均照度（Eav）
	15~20lx
	18.5lx / 17.8lx
	合格

	路面照度均匀度（U0）
	≥0.4
	0.52 / 0.50
	合格

	标识表面照度
	≥20lx
	22.3lx / 21.5lx
	合格

	应急照明照度（断电后）
	≥5lx（续航≥90min）
	6.8lx（续航 125min）
	合格

	眩光限制（UGR）
	≤19
	17
	合格

	垂直照度（行人面部）
	≥3lx
	4.2lx
	合格


2.2 新建商业区（B 区）- 限行区

	检测项目
	标准要求（CJJ 45-2015）
	实测结果（干态 / 湿态模拟）
	单项评定

	行人道路面平均照度
	20~30lx
	25.6lx / 24.8lx
	合格

	车行道平均照度
	15~20lx
	18.2lx / 17.5lx
	合格

	路面照度均匀度（U0）
	≥0.35
	0.48 / 0.46
	合格

	标识表面照度
	≥15lx
	17.8lx / 17.0lx
	合格

	停车场平均照度
	10~15lx
	12.5lx / 11.8lx
	合格

	应急照明照度（断电后）
	≥5lx
	7.2lx（续航 130min）
	合格


2.3 出入口与过渡区

	检测项目
	标准要求（CJJ 45-2015）
	实测结果（干态 / 湿态模拟）
	单项评定

	分流通道平均照度
	25~30lx
	28.3lx / 27.5lx
	合格

	岗亭周边照度
	≥30lx
	32.6lx / 31.8lx
	合格

	应急通道照度
	≥10lx
	12.5lx / 11.8lx
	合格

	照度均匀度（U0）
	≥0.4
	0.55 / 0.53
	合格

	眩光限制（UGR）
	≤18
	16
	合格


三、关键性能分析与合规性判定
3.1 核心性能符合性分析
1. 照度达标性：所有区域平均照度均落在设计要求区间内，其中历史建筑区干态 18.5lx、新建商业区行人道 25.6lx、过渡区 28.3lx，均满足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（CJJ 45-2015）中人行道路照明≥15lx、商业区域≥20lx 的要求；
1. 湿态适配性：模拟雨天湿态环境测试中，照度衰减率≤5%，配合防滑路面（摩擦系数≥0.68），可确保夜间湿态通行时路面纹理、隔离设施清晰识别，无视觉盲区；
1. 应急可靠性：应急照明照度均≥6.8lx，续航时间≥125min，远超 GB 51309-2018 规定的≥5lx、≥90min 强制性要求，保障突发事件时人车分流通道照明连续；
1. 眩光控制：各区域 UGR 值≤17，无明显眩光干扰，符合行人、车辆驾驶员视觉安全要求，避免因眩光导致的碰撞风险。
3.2 规范与设计合规性判定

	规范 / 设计要求
	符合情况
	判定依据

	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3.3.1（人行道路照度）
	符合
	历史区平均照度 18.5lx，满足次干路照明标准

	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4.1.2（照度均匀度）
	符合
	所有区域均匀度≥0.48，优于标准≥0.4 要求

	《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》3.2.4
	符合
	应急照度≥6.8lx，续航≥125min，达标强制性条文

	人车分流专项设计文件分区域照度要求
	符合
	实测值与设计值偏差≤±5%，适配分流安全需求


四、结论与建议
4.1 检测结论
本次检测的历史建筑区、新建商业区、出入口过渡区等人车分流关键区域，经夜间照度实测、湿态模拟测试及应急照明验证，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及项目人车分流专项设计要求，判定照明系统满足夜间通行安全与分流管控需求，可保障行人、车辆夜间有序分离通行，适配防滑路面湿态识别与应急响应要求。
4.2 应用与维护建议
1. 日常维护：每月清洁灯具表面灰尘，每季度检查照度均匀性，避免因灯具遮挡导致局部照明盲区；
1. 湿态保障：雨季前核查灯具防水密封性（IP65 防护），确保雨天照明性能稳定，无短路故障；
1. 应急管理：每年开展 2 次应急照明断电测试，核查续航时间与照度稳定性，及时更换老化蓄电池；
1. 照度调整：根据季节人流变化，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微调商业区照度（夜间 23:00 后可降至 20lx），兼顾节能与安全；
1. 特殊场景：在急转弯、陡坡等特殊分流节点，可增设局部补光灯具，确保照度≥30lx，提升识别精度。
五、附件清单
1. 检测机构 CMA 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1. 照度计检定证书复印件；
1. 分区域测点布置图及原始数据记录；
1. 干 / 湿态照度测试对比图谱；
1. 应急照明续航时间测试记录。
